
书书书

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及其影响

周 平
内容提要　 “民族”概念作为描述工具和分析工具，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影响扩

大而被广泛使用后，人类演进中结成的各种稳定人群共同体皆以“民族”来称谓。人是社会
性动物，天生就有聚族的本性，民族只是人类聚族本性的结果和形式。然而，个体的人被联
结成为民族共同体，是经由一系列聚民为族的机制实现的。民族具有将人口个体整合为整
体的机制和功能。这样一种具有底层逻辑意义的人口整合功能，经由国家民族、文化民族两
种基本的民族类型而分别加以体现。两种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存在着质的区别，但又不可
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进而对人口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形态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民族
研究必须关注这一重要的内部机制，探讨其形式和功能，进而构建关于民族的内部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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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民族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处于十分重要而突出的位置。然而，“中国的民族研究

限于少数民族”①，主体民族汉族并不包括在内，与之高度相关的“民族事务实际指的就是与少数民
族有关的各项事务”②。这样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固然十分丰硕，不仅提供了有效的知识供给，也
为国家的民族问题治理提供了智力支持，但如此一种看待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视野与人类民族现
象的丰富性相比就显得狭窄了。因此，根据人类民族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而采取一种更加宽广的学
术视野，才能使中国的民族研究形成对广泛民族现象进行有效解释的能力。

纵观人类历史，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天生就具有聚族的本性，人类发展中也形成过各种各样的民
族，并对人类社会各种机制的形成具有底层逻辑的意义。广义上的民族研究，应该是对人类基于聚
族本性所形成的各种民族现象的研究。努力揭示民族形成和演变的机制，及其对人类社会产生影
响的机制和规律，是民族研究作为学科存在的根本意义之所在。以这样的学术视野来观察中国的
民族现象，也能对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以及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更加清晰的认
知，进而将国内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产生出更多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有效融入人
类关于民族或聚族本性研究的知识体系的知识产品，进而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民族研究中的话语权。

将民族视野拓宽，人类丰富的民族现象尤其是各类民族都能进入到研究的范畴，民族研究的涉
及面也能得到有效的拓展。纵观近年来国内外的民族研究，民族划分、民族特征、民族属性、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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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治理”（２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０２）研究成果。感谢《世界民族》
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页。
王希恩：《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完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化、民族权利、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治理等领域备受关注。这样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研究视野，也生产
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产品，进而为相应的理论构建提供基础。但是，这样的研究总体上看是外部性
的，所形成的知识构建了一个关于民族的外部性叙事。为了对人类的民族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在
继续加强此类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将目光转向民族的内部，聚焦于民族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以
及这样的机制所具有的功能，形成并加强对民族的内部性研究，进而构建民族的内部性叙事。

近年来受到重视的民族认同研究，就是一种内部性的研究。民族认同问题受到了关注并得到
了深入的研究，可是，民族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形成并蕴涵着的内部机制，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领域。民族蕴涵的将人口组织起来的机制，对社会、政治和人类本身具有多重而深刻的影响。其
间，民族内部的人口整合机制和功能，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不仅关乎民族的认知，
也牵涉到对民族内部机制的资源性价值的认知、开发和利用，同时，也关乎今天的中华民族建设，以
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部署的认知。

二、聚民为族是人类本性的必然表现
对于民族研究来说，作为描述工具和分析工具的“民族”概念的形成和运用，具有逻辑源头的

意义。“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被作为概念工具而使用，其所指称的对象才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而
被作为研究对象，才促成了相应研究领域的形成。

“民族”概念是在欧洲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同欧洲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紧密关联。的确，
“‘Ｎａｔｉｏｎ’这个词在早期阶段一直与血缘或地区的含义相联系。在１６、１７世纪，‘Ｎａｔｉｏｎ’这个词发
生了重大变化，具有了不管其种族集团而把一国之内的人民统称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意义。后来
又作为‘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ｔａｔｅ）的同义词。”①不过，“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与“国家”（ｓｔａｔｅ）之所以成为同
义词，缘于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构建，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民族具有了国家的形
式或外表，“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指代，联合国就表述为“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民族”被作为描述性和分析性概念来使用后，其他更为多样但未取得国家形态的稳定人类群
体也以“民族”概念来进行描述和分析，从而导致了“民族”概念的广泛运用。这表明，人类发展中
形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对于社会、人类的意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事实上，从今天的状况来
看，非国家形态的人类群体或人群共同体，已经成为“民族”概念指称对象的绝大多数，进而成为民
族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民族”概念朝着广泛化方向使用和演变的背景下，关于民族的定义甚至是经典作家的定
义，抑或是在曾经的使用中屡试不爽的定义，都会随着视野的拓展而在使用中常常碰壁，从而凸显
了其解释力的有限性甚至缺失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但“民族”概念广泛运用
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本身，正好反映出人类广泛的群体现象引起关注的认知事实，同时也凸显了以
“民族”概念指称这类群体时的适用性和恰当性问题。应对这种认知上的窘境的恰当方式，应该是
基于人类本身的演变过程而对“民族”概念作出更具底层逻辑意义的定义或界定。

从一个更具本底性意义的角度来看，民族实际上是人类因聚族本性而形成的各种群体形式。
而人类的聚族本身或聚民为族的本性，归根到底，来自人的社会性以及交往的有限性。“人是类存
在物”②，要以社会的方式存在和发展。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并与他人结成特定的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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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页。
这是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出的一个著名的判断。在该著作中，马克思从“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的角

度，论证了“人是类存在物”的观点。参见〔德〕马克思著：《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１—５３页。



系。人类的这种社会关系或社会性，是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实现的，而这样的交往又不可避免地受到
多种条件的限制，因而总是有限的。因此，处于特定交往关系中的个体的人，尤其是其中由于各种
条件形成了频密和持续交往的人，就会形成某种纽带而将若干个体联结或凝聚成为群体，从而形成
聚族或聚民为族的过程和效应。因此，“没有联合成为群体，我们绝不会变得更有人性，也不会生
存下来。”“人类生活只有作为群体中的生活才能被精确地描绘。”①由此来看，人类天然具有聚族的
本质，聚众成族的过程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不过是这种聚
族本质的具体形式。由人类聚族本性而形成的人群共同体与其他同类群体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
时候，总是将群体内的成员视为“自己人”或“同类”，将其他群体的成员视为“他者”或“异类”，甚
至还鄙视对方。②由此形成的群体间的界限，在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区分的同时，也对群体本身具
有巩固和强化的作用。

将民族看作人类聚族本性的体现或形式，就会更进一步看到，这样一种聚民为族而形成的人群
共同体的形态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当人类在历史上结成的这样的人群共同体
以“民族”概念来加以描述和分析的话，民族的确具有太多的形式和类型。的确，人类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生活于不同文明中的人们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群，人类个体通过聚
民为族机制所结成的群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各具特色，不仅在不同文明环境形成的民族多种多样，
同一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上的民族也不尽相同，因此，人类的民族类型实在太多了，找
不到完全相同的民族。而且，在人类继续发展的进程中，这样的民族形成机制还会继续下去，从而
形成更加多样的民族群体。

近年来，最早构建民族国家从而最早形成由均质化的国民组成且具有国家外壳民族的欧美国
家，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多和在移入国的再度聚众成族现象的普遍化，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多族化过
程③正在形成，并持续发展且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在此过程中，新的聚族现象又在新的形势下尤其
是国家框架中出现，这便是移民跨国流动后在新的国家重新聚族，形成了新的聚民为族过程，进而
形成新的人群共同体。对于这样的人群共同体，欧美国家只承认其文化属性而不承认其集体权利，
所以称为“族群”，但这也是人类聚族本性的外在形态，也可用“民族”概念来指称，于是便导致了
“民族”概念的拓展性运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这样的民族群体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从母国
带来的文化不同的新文化），并在国家的框架内获得了集体权利，它们也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
民族。

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民族是一种人群共同体的形式，但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民族这种人群共
同体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在演变过程中，以“民族”概念指称的人群
共同体本身蕴涵着三个关键性环节：一是“聚”的环节。民族具有将人们凝聚起来的多种机制，这些机
制十分重要而又复杂多样，如因文化而聚，因政治框架而聚，因主观的认同而聚。二是“民”的环节。
社会的人口通称为“民”，但这样的民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
系之中，并在其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因此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人身位置，形成了特定的
社会身份，因而是有身份的，如臣民身份、国民身份、族性身份，等等。三是“族”的环节。族就是群或
群体，也即人群共同体，由于“聚”的方式、“民”的属性在不同条件下而有所不同，所以最终形成的
“族”也各有特点，从而具有不同的形态，导致了民族的多样性。而且，不同类型的民族，甚至同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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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２７页。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非希腊人是野蛮民族，而“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

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第５页。
关于欧美国家的多族化问题，可参阅笔者的《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族，其“聚”的程度、力量又各不相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要“聚”的因素仍然有效，就能使“民”成
为“族”。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民族，皆是聚民为族的结果，因而便具有将一定数量的人口整合为一个整体或
族体的功能。这是民族一种本质性的内在功能。具体来说，民族通过具体的机制或方式，使人口聚而
成族并保持族的形态，不仅使个体的人以共同体的形态而存在，而且为个体确立一个特殊的身份，即
民族身份。于是，个体的人就从属于某一民族，进而认同于该民族，并通过民族身份而与民族形成和
保持持久的联系。因此，民族这种人群共同体形态，就把个体组织起来而成为整体，并以整体的方式
来存在。当然，不同民族对人口整合的程度即凝聚度并不相同。在此情况下，所有人口都被组织了起
来，每个人都不再是单个的或单独的人，每个人都只是所属民族的一个个体、一个成员。

除此之外，将人口整合起来的机制还有社会的、政治的机制，如社会通过控制、管理而将一定范
围内的人口整合起来，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则通过政治框架将人口整合起来，但各种机制的功能、
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它们相互影响，也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如国家民族与民族国家两者之间，就
形成了谁都离不开谁的关系。

民族通过聚民为族的内在机制而将人口整合起来，以人群共同体的形态存在，因而也就以群体
的形式而对人本身和人类社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概括起来看，这样的影响大致有三个方向：一是，
对人口个体的影响。对于社会人口的个体来说，聚民为族丰富了人的社会性，为个体的人的心理上
的归属需求提供了依托；个体能够以整体的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达成或实现个体无法
实现的目标，具有一种使个体力量倍增的效果。二是，对社会以及建立其上的政治体制的影响。民
族通过聚民为族而将人口组织起来，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的组织化和有序化，还能将个体的国民组
织起来成为国族，进而支撑一种特定的国家体制即民族国家，为民族国家体制提供了社会基础。三
是，对于整个人类或世界的意义。民族将地球上的人口整合或组织成不同的民族，进而经由联合国
这样的机制而将不同的民族结合成为整体，实现了整个人类的组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不能
没有民族这样的整合或组织形式，否则，人类将是一片由个体组成的沙漠，无法形成人类整体，也无
法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民族是多样的，全世界的民族有数千种之多，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两种基本的类型：一是具有国
家形态的民族，即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之ｎａｔｉｏｎ，为国家民族；一是不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它们由特定的历
史文化凝聚而成，因而为历史文化性民族。不同类型民族的人口整合机制与功能也不相同，民族的
人口整合功能，就通过这两类民族而实现。

三、民族国家之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
国家民族，即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之ｎａｔｉｏｎ，简称国族，不仅是民族的典型形态，引起了“民族”概念的广

泛运用和相关研究的形成，而且是在越来越多的民族得到肯定或确认条件下内部机制及组织功能
最为突出的一类民族。但是，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形成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
的产物。

在欧洲的历史演进中，罗马帝国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刻。“到公元前１世纪末为止，罗马已经
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海湾和高卢地区”①，从而对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刨
削式的影响。因此，“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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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德里克·希特著，郭台辉、余慧元译：《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２０１０年，第２８页。



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①可是，西罗马帝国于公元４７６年灭亡了。“罗马与野蛮世界（日耳曼
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是西欧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开端，这开启了中世纪时代。”②于是，
“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③在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
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④的情况下，“封建的欧洲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是一
些广大的地理范围”⑤。

在教权、王权、贵族、民众的持续互动中，王权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因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
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⑥。随后，王朝国家走向了专制，演变成为绝对主义国家。日益集中并专
制化的王权，在促成王朝国家统治体系加强的同时，还促进了统一国家框架的经济和文化的构建。
这种以王朝国家为表征的专制力量，也对人口的社会身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摧毁了人
们对领主的依附，塑造了对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所有人都成为国王的臣民———这样一个社会人口
去地域化、去依附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化众为民”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身份日益同质化、统一化
的臣民又在王朝的框架内实现了整合，“所有居民都被忠君的思想联结在了一起”⑦，从而促成了一
个“聚民为族”的过程，分散的个体因而实现了整体化，成为“正在形成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⑧

此种“正在形成的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后，便演变成为能够与王权对立的社会政治力量。
“专制君权的本质是把国家视为王室的私产，民族服从于王室利益。”⑨国家主权体制形成后，国家
主权的“王有”就成为专制国家的本质特征。于是，民众以民族名义进行的抗争，都聚焦于国家主
权由“王有”到“民有”的转变。英国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通过“王在议会”体制的确立而将国家主
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代表民族的议会手中，因此，“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它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是
属于整个民族。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终于确立了起来。”瑏瑠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人口
个体与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便转化成为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人口个体的基本社会政治身份就
由臣民转化成为国民。法国１７８９年的大革命，则经由民族之代表的国民议会夺取了国家主权，并
通过“人权宣言把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确立为集体认同，把公民权和民族主权确定为法兰西民族认同的基
础”瑏瑡。在这里，“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
成了法兰西民族。”瑏瑢因为“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瑏瑣。如
此一来，也就实现了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宪法化、法制化和体制化。瑏瑤

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将国家主权的拥有者确
定为由国民组成的民族，将“主权在民”原则实现为由民族拥有国家主权，民族便与国家有机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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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４页。
〔俄〕Ｃ．∏．卡尔波夫著，杨翠红译：《欧洲中世纪史》第１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页。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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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杨祖功、王大东译：《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０页。
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１页。
姜守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载《世界历史》，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马胜利：《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法〕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高毅、王庭荣、张芝联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７５页。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页
１７８９年８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民族（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任

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在这一民族国家本质的经典概括中，“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主权由国民组成的
民族拥有。不过，国民组成的民族拥有的主权在现实中又是由议会来占有或行使的，具体表现为议会主权。



合在了一起。于是，民族就是全体国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并且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所以说，“并
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①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
了民族国家体制，这样的民族即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之ｎａｔｉｏｎ也越来越突出，“民族”概念也得到了广泛的
传播。所以，菲利克斯·格罗斯指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是个历史性概念，它出现的时间刚好是在１８
世纪。”②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强调：“一直要到１８世纪，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告浮现。”③

这样的民族即国族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的将个体
聚合起来的机制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首先，王朝国家经由人口的臣民化过程实现了人口的去依附
化、去地域化以及均质化，并通过臣民与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将其联结成整体，进而通过王朝国
家的框架而实现臣民的整体化；其次，民族文化如戏剧、诗歌的形成和普及，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
成，进而实现了通过共同文化的认同而对人口个体的凝聚；再次，民众以民族的名义而争取权利的
运动所显示的聚民为族的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的凝聚；复次，通过政治革命实现了国家主权
由“王有”到“民有”的转移，从而实现了民族拥有国家主权，通过共同的主权者而实现政治结盟；最
后，国家为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或国家伦理，以一元性国民权利而构建国家的体制机制，经由国
家的体制机制尤其是权利保障机制，不仅巩固了全体国民在国家框架内的整体化，而且使其具有了
国家的形式，实现了与国家的结合，成为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之ｎａｔｉｏｎ。

由此来看，国族就是以国家（ｓｔａｔｅ）为外在形式，以国民身份为依托，以国民个体与国家的权利
义务关系为纽带，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为道义基础，并以国旗、国歌、国徽、国语等为外在标识的人
群共同体。因此，国族本质上是一个国民共同体，往往以“× ×民族”“×国人”为自称和他称，如法
兰西民族、中国人，等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说：“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个想象
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ｌｉｍｉｔｅ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④

国族形成后以一个有机整体的形式而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又造就了一系列自我维持的机制。
国族既有“族”的内涵又有“国”的形式，其自我维持的机制也具有“以国固族”和“以族固民”的双
重属性，前者体现为国家运用自身的体制机制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措施，后者则表现为以民族的机制
将其成员凝聚起来。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国族的巩固和凝聚：一是，在体现民族作为
国家主权者的基本伦理的过程中，通过基于一元性国民权利而构建的体制机制，以及国家与国民的
权利义务关系而巩固国民的整体性。二是，通过对国民的约束和权利维护，如遵法守法、国籍管理
以及国民权利保障（如海外领事保护）来维护国民的整体性。三是，通过国民建设措施，如国语、国
旗、国歌、国家节日和国民教育等，来维护国民的整体性。四是，通过国民意识的塑造，如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民族英雄等来塑造国民共同体意识。五是，以国家或全
民族名义进行的动员和行动，如法国革命中“以法兰西民族名义”进行的动员和战争⑤，中国抗日战
争中为中华民族而战的动员，来加强国族的凝聚。

国族蕴涵的聚族机制及其形成后维持这个整体的各种机制，使国族具有了将国民个体整合成
为一个整体的强大功能，成为以国家为框架的人口整合形式。正是由于如此，它能够将原子化个体
整合或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即国民共同体，实现了人口的组织化。所以，民族国家的人口皆以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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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页。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２页。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页。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轈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页。
１７９１年６月，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出逃时，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企图加以拯救，罗伯斯比尔就提出：要“以法兰西民族的名

义，以一切敌视暴君的民众的名义”向其宣战。见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１页。



共同体的形式存在，既具有整体性也为国家整体力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最早构建或采取
民族国家体制的欧美国家在近代有效增强国力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列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族对人口整合或组织，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影响。首先，国族对人口个体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国族在人口个体的国民身份基础上形成，以人口国民化为前提或基础，进而经由国民整体
化的机制而将个体结合成为整体。它的内在机制首先便对人口个体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国族进
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个体与具有国家形态的整体的关系，从而使每个个体成为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
行为且权利受到国家保障的社会行动者，从而持续地维持着个体的国民身份。另一方面，国族通过
国家的体制机制保障了国民个体的权利，从而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屋顶。

其次，国族对国家体制产生了根本的影响。人类有着悠久的国家史，但现代意义的国家体制则
与国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ｓｔａｔｅ这样的国家的形成，就是以ｎａｔｉｏｎ的形成为逻辑前提的。从
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就是由国民组成的民族从国王手中夺取了国家主权而创造的
国家体制，是取代王朝国家的国家形态。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民族成为真正的主权者，从而
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国家伦理，进而以一元性国民权利来构建国家的体制机制。因此，不仅确立
了国家政权构建和运行的基本取向，也将作为民族之组成单元的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确立为国家正
当性的根源。

最后，国族对整个人类的面貌具有直接影响。在民族国家遍及全球并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形态
以后，国族这样的人口整合或组织形式便具有了全球意义。全球人口皆通过国族这种形式而组织
起来，成为众多以国家为框架的集团，进而经由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国际法而连结起来，实现了人
类的组织化、整体化，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可以通过民族国家体制及其相互间关系中建立起来的
体制机制而得到应对。不过，国族之间也有竞争甚至发生战争的一面，各个国家间的关系深受国家
民族的利益和行为逻辑的支配，从而使人类的发展面临着民族集团博弈的深刻影响。

四、历史文化性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为特定的历史文化联结起来的人群共同体的历史，要比民族国家之民族长久得

多。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并不像国家民族那样有一个有形的外表和明显的边界，只是有着共同文化特
征的人群或为共同文化联结而成的一群人，一般以“× ×族”或“× ×人”为自称和他称，或者直接就
是以一般性的名称如“匈奴”“鲜卑”来称谓。归根到底，它们是通过历史文化将个体联结起来而形成
的整体，即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概念形成并被广泛使用之后，尤其是由此触发的相关研究兴起之
后，这样的群体就以“民族”概念来指称，进而导致民族研究的兴起。如在中国，当梁启超在１９世纪末
把“民族”概念引入国内后①，历史上由特定的历史文化联结起来的稳定人群共同体也就称为民族。
这样的民族相对于国家民族突出的政治性质来说，是历史文化性民族，简称文化民族。

文化民族是在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类脱离动物界后便组成社会从而以群的
方式存在，但人类初期的社会是简单、粗陋而分散的，一群共同生产、生活并相互交往的人在为适应
环境而生存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为文化以后，反过来就成为将若干个体联结成为整体的纽带，将
享有共同文化的个体凝聚成为整体。这样的群体在不断繁衍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增殖，人口的规
模不断地扩大。群体所创造的文化在日益丰富并成为人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的同时，又随着
群体的演进而不断积累和演变，从而使历史与文化相互促进而更加丰富，也使历史文化发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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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持续扩大。当然，这样的历史文化也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将个体联结成为整体的功能，从而
实现了民族的自我维持和发展，不断释放其聚民为族的功能。

人类在发展中由于历史文化因素形成的聚民为族过程十分广泛，因而也就形成了众多的文化
民族。其间，那些发生关联的民族就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族际互动，既有相互促进、相互学习和
借鉴，也有激烈的竞争甚至相互间的战争。族际的互动本身，不仅凸显了族际的界限，反过来也会
促成民族内部的凝聚和整合。族际的界限越是清晰，相互间的竞争越是激烈，民族整体对个体的意
义便愈加突出，民族内部的凝聚也就愈加紧密。

人类历史上的文化民族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各个民族在文化内涵、历史演变、分布范围、族体
规模、凝聚程度、民族特性等诸多的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民族间的差异甚至有可能大到相互
间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程度，但是，所有的文化民族皆是将若干个体整合而成的群体，即是聚民为
族的结果。而这样的聚民为族是通过具体的机制而实现的。

首先，民族文化是聚民为族的基本因素。如果说，最早聚居在一起的人们是因为只有聚族而居
才能凝聚起战胜自然环境挑战的力量从而能够生存下去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群在适应环境中所创
造的一切就构成了民族的文化，当人们因为文化而联结成为整体从而成为历史文化共同体意义上
的民族的同时，这样一个已经凝聚起来的人群共同体又会成为民族文化进一步生长和塑造的基础
平台，进而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更加丰富的民族文化。其中，语言、宗教、传统（尤其是习俗）是将若
干个体整合或组织成为整体的最根本的因素。这样一些内容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延续，就成
为将个体凝聚成为民族整体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族形成后以民族的方式而巩固个体间联系的
有效方式，如果说前者体现为聚民为族的机制，那么后者则体现为“以族固民”的机制。

其次，民族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聚民为族实现的关键。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维持和延续，是
在其成员生生不息的繁衍过程中实现的。民族成员个体尤其是民族成员中的新生一代对民族文化的
认同，是民族成员个体融入整体并支撑这个整体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而这样的新的成员认同了
民族文化并融入民族整体当中，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定的身份，即族性身份。这样一个文化性的
身份（有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增添新的内涵而将其发展为社会政治身份），对于文化民族的维持来说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为认同而具有族性身份的个体，不仅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想象而维持民族的
存在，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塑造或培育起特定的民族意识，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的凝聚。

再次，民族意识是聚民为族机制发挥作用的增强剂。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觉醒尤其是增强后，反
过来又能够促进其成员对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有的民族在自我意识觉醒后，往往还会在
其精英的倡导下挖掘甚至构建自己民族的历史，创造民族的文字，提炼民族的价值观，甚至将民族
的利益诉求加以提炼并进行理论论证而实现意识形态化，由此形成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往往对民族
的凝聚产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民族主义的理论也在促进各个民族的凝聚中发挥着重要的
影响。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早在民族国家形成前就存在了，民族国家出现后尤其是民族自
决权理论提出后，民族主义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进而形成了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核心诉
求的理论体系。这样的民族主义理论，常常被民族精英用作巩固民族群体的手段，从而对民族的整
合、凝聚和动员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民族国家形成后，采取民族国家体制的国家也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而存在着多个
文化民族。国家则会以特定的制度和政策来维护文化民族的地位和权利，如实行民族自治或民族
区域自治，实行保留地制度等，或以特殊的政策来维护少数民族的身份待遇，以此维持既定文化民
族的存在，从而便形成了一个“以国固族”的过程。其中，当代中国采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
所构建的族性身份待遇体系，皆有突出的“以国固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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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美国家由日益突出的多族化而形成的新的民族群体，也是由文化因素导致的聚民为
族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益凸显的全球化，导致了人口跨界移动的常态化和规模化，并且这
样的跨国流动的人口的绝大多数流向了欧美国家。欧美国家日益增多的移民人口经代际积累而增
殖后，在争取集体权利的过程中往往诉诸母国文化，并以此来塑造族性身份，从而促成了通过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而形成的聚族过程，最终形成了基于母国文化的人群共同体。“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
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族性认同在族际人口流迁中被激发或强化起来
了”。①总之，“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社会的扩大造就和强化了族性因素”② 。由此形成的族类群体在
欧美国家并未获得集体权利，往往被定义为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但它们具备了文化民族的基本特
征，是一种新兴的文化民族。

文化民族将个体联结成为整体的核心机制是历史文化，这样的聚民为族的机制对成员的影响
或约束虽不具强制性，但一旦形成尤其是被民族成员接受并内化于心进而巩固了自己的族性身份，
这样的聚民为族的机制的影响就根深蒂固并会长期发挥作用。另外，由此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也多
种多样，尤其是族体规模和分布范围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族的人数多达数亿人，有的民族可能才
有数千人乃至数百人；有的民族在迁徙的过程中还出现分布于不同地域的人群甚至重新凝聚为规
模更小一些的民族的现象，从而使自身成为将众多民族包括其中的民族集群；有的民族的成员分布
在数个国家，有的民族的成员就只聚居于一隅。但是，文化民族不论规模大小及成员分布如何，皆
是以文化为纽带而联结在一起的人群共同体。

文化民族作为人群共同体，皆是聚民为族为结果。其间，将众多个体聚在一起的，是在历史积
淀中形成的丰富内容的民族文化；聚在一起之民，是认同民族文化并拥有族性身份的个体；由民族
文化联结在一起而形成的族，即享有共同历史文化的人群共同体，不仅有自己的历史，而且还将以
共同体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因此，文化民族也通过自己的人口整合或组成而发挥特定的影响。

首先，文化民族对成员个体的影响。文化民族通过历史文化的纽带将享有它的成员联结为整
体的过程，也是塑造和维持个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并形成族性身份的过程。经由这样的过程，人口
个体融入了民族整体，民族整体为个体提供了归属感，消除个体的人在茫茫人海无所属的孤独和无
助，还能通过在群体中的关系而确定成员的权利。在历史上族际关系紧张的条件下，个体只有归属
或依附于民族整体，才能享有生存的权利，离开了民族整体甚至都无法生存。与此同时，若干个体
以民族的形式联结为整体本身，就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通过整体或共同体而去争取、实现或维护自己
利益的能力，尤其是激烈的族际竞争中，单独的个体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并没有
力量，只能通过民族整体才能以集体的方式而形成和增强博弈能力，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权利。

其次，文化民族对民族整体的影响。民族共同体本身是由文化联结起来的，但这样的共同体一
旦形成，反过来又为民族文化的维持和延续提供了基础，进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创造，实现
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越是凝聚和有活力，民族文化也越能够得到发展。因此，民族既能以民族成
员为基础而建立民族社会并丰富民族生活，又能在与其他民族共同组成多民族社会的情况下有效
地维持民族及其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民族能够在文化共同体基础上形成利益共同体，以一个整
体的形式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博弈，为民族争得更多的整体利益，如在国家政治框架中享有自治或
区域自治的权利。当然，通过民族博弈而争取国家对民族构建的支撑，如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构
建，就以民族的形式而实现了整体的发展。

最后，文化民族对民族国家体制的影响。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治理形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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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社会这个中介，总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
民族或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或与其他民族共处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下而与其进行博弈。民族
国家出现尤其是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形态以后，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文化民族就与民族国家相
结合并产生影响：一方面，文化民族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争取自身的权利，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政权
展开博弈。当然，民族在国家的总体框架中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会导致国家内部的张力增强，导致
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在民族的分布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的条件下，文化民族往
往促成拥有共同民族背景的国家建立联盟，也会导致某个国家为了维护分布于其他国家的本民族
成员的利益而与他国发生冲突。

五、两种人口整合功能的纠缠及影响
在民族国家于１７、１８世纪在欧洲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国家民族这样的民族类型，当然

也没有“民族”概念。然而，作为人类聚族本性之表现和形态的民族早就存在了。恩格斯早就指
出，人类在氏族社会中形成了部落联盟，“就朝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①早期的民族形
成后，就按照稳定的人群共同体的演变逻辑，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形成了形态多样的民族过程。

民族在演变的过程中，尤其是民族形成和演变的早期阶段，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首先要适应
严苛的生存环境，以便保存整体进而通过整体去保护个体的生存，因而总是根据自然性的生存环境
和社会性的生存环境而不断地迁徙，在寻找适合的环境而生存的过程中不断地增殖。同时，也要与
相互接触的其他民族发生互动，其间不乏激烈的竞争。从中国历史来看，“这种竞争表现在政治、
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用战争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来剥削、掠夺异民族，来统
治和压迫异民族”，“竞争的胜利者，走向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②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演进的民族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在迁徙的过程中分
布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及不同的地理区域，甚至围绕新的核心而重新积聚。因此，民族在演变的过程
中便出现了两种极具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一种是在适应环境而生存甚至迁徙的过程中，一个民
族单位通过分化、裂变、分离等方式而分解成为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在适应新的环境而生存和发
展的过程中又会形成新的文化，从而演变成为新的共同体，形成若干同源异流的民族单位。另一种
是不同的民族单位在相互接近、联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同化和融合，进而形成新的共同文化，从而使
原先属于不同民族的人们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更大的共同体，成为异源同流的民族。前者为民族的
离散性运动，后者为民族的聚合性运动。

无论人类如何以历史文化为纽带而将人口个体联结为何种民族，人类首先得以社会的方式生
存，人口聚民为族的过程也是在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由若干个体组成的社会的第一要求便是
建立秩序，为此就必须构建公共权力而对社会成员进行约束，从而形成政治机制。而当以暴力为支
撑的公共权力出现，并按地域来对居民进行管理的体制形成以后，作为政治治理形式的国家便出现
了。诚然，国家的形成和运行所遵循的逻辑完全不同于民族形成和演变的逻辑。但是，国家与民族
由于社会这个基础性的环节而必然地相互关联。其间，核心的问题是，在一个国家政权统治下的民
族也许是一个、也许是多个，它们如何去与政权互动并由此来维持民族自身的利益？由此体现出来
的总体面貌是，民族的分布范围与国家的统治范围并不一致，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外在的，而非内
在的和本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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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便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如前所述，民族国家首先
出现于欧洲，乃取代王朝国家的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在国家主权体制于王朝国家末期的１６４８年通过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确定以后，民族国家最直观的表现便是，民众以民族的名义将国家主权从国王手
中夺回来并交由代表民族的议会行使，从而实现了主权从“王有”到“民有”的转变。民族国家的基本
特征是，奉行“主权在民”的国家伦理，以一元性国民权利来构建国家的体制机制。由于如此，民族国
家将此前逐渐形成的民族通过国家体制而固定，将其塑造成为具有国家外表的国民共同体，从而塑造
了与文化民族不同的国家民族，进而又使“民族”概念被广泛运用，促成了民族研究的形成。

显然，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体制，是在传统民族广泛扩散的背景下形成的王朝国家的疆域基
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也促成了国家民族的构建、丰富和发展。因此，民族国家的范围与此
前便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民族分布范围并不一致。一个庞大的传统民族的分布范围内会建立起数个
民族国家，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东斯拉夫族，都建立了多个民族国家。于是，各个民族国家中的
国家民族，便与传统的文化民族形成了重叠关系。而且，随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扩张，
这样的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重叠也日益普遍。

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优势以及示范作用的不断突出，越来越多并不具备西欧民族状况的国家
采取了民族国家体制。它们大多是将国内存在的数个历史文化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民
族，进而以此来支撑民族国家的构建。①但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以后，组成国族的各个文化
民族的界限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因此便出现了国族内部还有多个文化民族的情形，如中华民族就
包含着国内的５６个民族。于是，便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重叠，即一个国家的国家民族与国内的
文化民族之间的重叠，以及一个国家文化性的主体民族也会分布于其他国家，从而与其他国家的国
家民族重叠。如俄罗斯族分布于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从而与这些国家的国家民族重叠。此外，欧
美国家由多族化导致的聚民为族而形成的新兴民族，也与其国家民族相重叠。

上述情况表明，在民族国家形成尤其是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性的国家形态进而成为现代国
家的典型形态以后，民族国家所造就的国家民族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于是便出现了一
个普遍的现象或问题，即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重叠。具体又表现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是在庞大文
化民族基础上建立了多个民族国家，因此，国家民族重叠于文化民族之上；二是一个国家民族内存在
多个文化民族，文化民族重叠于国家民族之上。如果以今天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为观察点的话，
就会看到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外部仍有更为宏大的文化民族，并对其产生持续地影
响；另一种是一个国家民族内部仍然包含着多个文化民族，并对其产生持续地影响。

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化民族，皆具有将若干人口个体整合为整体的机制和功能，两种民族的
重叠就必然导致一个新的问题，即两种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之间的纠缠。其间，既有民族国家内部
的纠缠，又有民族国家外部的纠缠；而且它们各自的功能之间往往相互癥牾，对民族国家的统一和
治理以及国家间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导致民族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关系中出现一系
列复杂的情况。或者说，民族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皆可从两种民族人口整合
的机制和功能中找到根源或得到合理的解释。

首先，从民族国家框架内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的纠缠来看，即从内部纠缠来
看，这两种人口整合之间显然是存在着张力或癥牾的。国家民族的人口整合，既强调每个人由国民
身份所确定的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强调国内各个民族共同组成了统一的国族整体，同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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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以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来支撑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可参阅笔者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及其意义》，
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统一的国民文化和国民意识，从而将国家内部的全部人口即具有国籍的全部人口整合或组织成为
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强大的国族。文化民族的人口整合，则强调每个人的族性身份，强调个人对自
己民族的归属感，挖掘和整理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强化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努力将族性身份人口
凝聚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整体。显然，这两种人口整合之间是存在癥牾的，而且二者之间形成了一
种此消彼长的博弈性关联。一般来看，国家民族的整合能力强，就能巩固国家认同，扩大国家道义
正当性的基础，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创造条件。反之，如果文化民族的整合能力强，则会加强民族
内部的团结，提升民族的族际竞争能力，为民族争取更多的利益，但也会导致国家内部的张力，甚至
消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国家认同，溶蚀国家道义正当性的基础。

这就为此类国家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一个如何妥善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如果此类问题处理不
当或不善，就会出现始料不及的后果。苏联之所以解体，未能形成一种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民族的人
口整合能力，是一个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因素。塞缪尔·亨廷顿看到这一点后，也意识到美国存在着
同样的问题，因而不仅提出了著名的“亨廷顿之忧”①，而且提出了通过重塑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
应对方案。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则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的方法加以应对。
这两种不同的方案的本质都是一个，即诉诸国族意义的民族主义，通过加强国家民族的整合能力来
提升国家的整体性。

其次，从国家间关系中存在的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人口整合的纠缠来看，即从外部纠缠来
看，超越国家范围的文化民族的整合机制和功能，往往被国家民族作为政治资源来加以开发和利
用，用以应对国家间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最为典型的便是，美、英等国利用盎格鲁－撒克
逊民族的背景，不仅早就组织了“五眼联盟”，而且又在近期组织了美英澳的ＡＵＫＵＳ联盟，充分运
用了国家的文化民族背景来增强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博弈能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其所提出的重要理由就是，居住于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受到了乌克兰国家的压迫，于是，俄罗斯
族的历史和文化成为战争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不仅如此，在近年来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国家间的竞
争日益激烈，国家间的关系越来越刚性化的背景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国家的行为，与其
国家民族或国内主体民族在长期演变中形成的民族特性的关联也越来越突出，不仅充分体现了国
家行为的民族特性，而且进一步凸显了作为本底的民族属性与国家体制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底层逻
辑关系。这样一种现象，也将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凸显了出来。而这些，对今天的国际格
局、国际秩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六、结 语
上述考察表明，民族把若干个体整合或组织成为整体，是通过一系列聚民为族的机制而实现

的。民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人口的整合或组织形式。民族就其外表来看是一种人群共同体形式，
但却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机制。因此，对民族的认知和研究，不仅要关注民族的外部形态及其相互
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问题和对其所进行的治理，也要深入到民族内部，对其进行由表及里的
分析和探讨，把握其内部机制的形成和运行的规律，及其对个人、社会、国家及至整个人类的影响，
进而构建民族的内部性叙事。就此而言，与其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就特别需要加以更多的关注和
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民族蕴涵着什么样的机制和功能。在人类已经有了悠久的民族发展史和存在着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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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亨廷顿之忧”，可参阅笔者的《“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载《思想战线》，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样民族的今天，民族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和习以为常的存在。但是，人类单个的个体之所以能够聚
民为族，是经由多种机制而实现的，而且有的机制本身又是具有递进性关系的多种因素或机制构成
的。这些机制及其具有的功能蕴涵在民族之中，构成了民族这种人群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因此，深
入地挖掘民族所蕴涵的机制并揭示其功能，就应该成为民族研究的重要追求或议题。

其次，民族的内在机制和功能对社会和国家有何影响。民族作为有机的整体，它所蕴涵的将个
体整合或组织为整体的这些机制，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来说，所具有的影响是具体的和深层次
的，并且其所发挥的作用大都在水面以下。比如，国族构建中的国民身份机制，就对现代社会、现代
国家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构建的基石。在民族研究中挖掘并揭示这些机制及
其影响，不仅能加深对民族的认识，而且能够深化对社会的认识，或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揭示社会
和政治的底层逻辑。

再次，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可否挖掘和利用民族的内在机制。民族所蕴涵的这些机制，包括其所具
有的功能，既然对社会、国家以及国家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底层性、水面以下的诸多影响，在悄无声
息地发挥着作用，那么，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就应该重视这些机制，将其作为治理资源来加以开发和利
用。从现实来看，民族机制被利用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来利用这些机制的成
熟模式尚未形成，有待于通过拓展民族研究的视野，进行有效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供给来达成目的。

最后，社会动员、国家治理缘何总会诉诸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国家治理
乃至国际关系中，总是会看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漂浮不定的存在，它就像一个幽灵一样
地徘徊，并在特定的时候被人们祭起。今天，不论是在国家治理、国家行为还是国际关系中，民族主
义又像一个幽灵一样再次降临，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民族主义的沉浮与民族
的内在机制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因此，通过对民族内部机制的研究，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
案，甚至对其恰当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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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席专家，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昆
明，６５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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